附件2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告知材料清单
省外来黔或省外分支机构在黔开展工作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开展服务前应向省应急厅进行告知，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设立分公司的同时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二）机构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身份证件、相关证书复印件及其签名和联系电话。

（四）拟在贵州省开展技术服务的业务范围所配备人员信息表及专业能力证明材料。信息表格式自拟，需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学历及专业、职称及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等级及编号等信息；能力证明材料包含身份证、安全评价师简历表、职业资格证书、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劳动合同、社保证明等（安全评价师简历表需提供原件，其他材料为复印件）。

（五）其他有关材料。

以上提交的所有复印件必须清晰，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相关人员需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